
法改会私隠问题小组委员会发表谘询文件  

 

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 辖 下 私 隠 问 题 小 组 委 员 会 在 今 天 （ 星 期

二）发表一份名为“规管监察和截取通讯的活动”的谘询文件。  

 

这个由上诉法院大法官马天敏出任 主席的小组委员会，认

为 现代 社会 越来 越需 要保 障个 人的 私隠 和电 讯的 保安 。现 行的 法律 随

着 科技 发展 日新 月异 而需 要加 以修 订以 追上 时代 ，俾 能为 通讯 和私 隠

提 供足 够和 有效 的保 障， 更为 免个 人的 私隠 或通 信遭 任意 非法 干扰 而

提供有关的预防措施。  

 

小组委员会相信，监察人身的活动是一项严重侵扰个人私

隠 的行 为， 故应 以刑 事制 裁对 付这 些监 察活 动。 小组 委员 会建 议就 以

下行为设定 3 项刑事罪行：  

 

  以侵犯者身分进入私人处所，意图在该处所内观察、窃听或获取

个人资料；  

  未经私人处所的合法占用人同意，在该处所内放置或使用能够加

强感应、传送讯息或纪录讯息的仪器；及  

  未经私人处所的合法占用人同意，在该处所以外的地方放置或使

用能够加强感应、传送讯息或纪录讯息的仪器，意图监察该处所

内的人的活动。  

 

至于截取通讯方面，小组委员会赞同应维护公众电讯系统

的 诚信 ，故 此建 议把 蓄意 截取 或干 扰透 过邮 递或 电讯 系统 传送 的通 讯

的行为订为罪行。  

 

由于小组委员会认为私人通讯亦应受到保障，故亦建议将

蓄 意使 用科 技仪 器截 取或 干扰 通讯 （无 论该 通讯 是否 藉着 科技 仪器 来

传 送） 的行 为订 为罪 行。 惟构 成此 罪行 的附 加条 件是 ，被 截取 的讯 息

必 须是 只可 以藉 着科 技仪 器才 能截 取得 到的 。此 安排 旨在 排除 那些 可

在无意中为第三者听到的通讯。  

 

小组委员会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基于某些合理的理由

进 行监 察或 截取 通讯 的活 动， 故此 建议 实施 签发 手令 的制 度， 容许 以

防 止或 侦察 严重 罪行 的理 由， 或以 香港 的保 安、 防衞 或国 际关 系的 理

由 ， 可 向 高 等 法 院 申 请 发 出 手 令 ， 使 获 授 权 进 行 已 获 准 许 的 侵 扰 活

动。  



小组委员会建议委任一名上诉法院大法官为监督，负责覆

核 有关 签发 手令 事宜 。如 有任 何人 士因 未获 授权 进行 的侵 扰行 动而 蒙

受损失，则可申索赔偿。  

 

此外，该名监督每年须向港督和立法局分别提交年报以汇

报 获批 出的 手令 的数 目、 该等 手令 的 平 均有 效期 和续 期情 况等 有关 事

项。  

 

发表这份谘询文件的目的，是就小组委员的初步建议征求

各 界 人 士 提 出 意 见 。 谘 询 期 将 于 本 年 （ 一 九 九 六 年 ） 六 月 十 五 日 结

束 。法 律改 革委 员会 秘书 施道 嘉重 申谘 询程 序的 重要 性， 在于 确保 法

改会作出的最后建议实际可行，并广为各界接纳。  

 

谘 询 文 件 现 存 于 政 府 网 页 内 ( h t tp : / / ww w . i n fo . gov .h k ）

( “ to p i ca l  i n f o rm at io n  –  C on su l t a t i on  p ap e r ”的书目下 )。如欲索取该

份谘询文件，请迳往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39 号夏悫大厦 2 0 楼法改会秘

书 处。 所有 意见 书亦 请迳 交在 上址 的私 隠问 题小 组委 员会 秘书 ，或 图

文传真至 28 65  2 90 2。  


